
研究發展處【OB04】作業程序說明表 
 

項目編號 OB04 

項目名稱 交換學生作業 

承辦單位 研究發展處國際事務中心 

作業程序

說明 1.與姊妹校聯繫交換生名額條件，告知學生可先申請出國進修獎助學

金及學海飛颺/惜珠獎學金(每年1-2月)，後進行校內甄選。 

2.聯繫有關辦理學生入學姊妹校之簽證及入學許可等相關準備文件。 

3.通知學生備齊文件。 

4.舉辦交換學生出國說明會，提供學生出國相關注意事項及相關資訊，

並告知學生於出國前至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網站設置之「出國登錄」

網頁登錄。 

5.提供姊妹校學生文件，轉寄入學許可與簽證相關文件予學生。 

6.提供姊妹校學生航班以便進行接機。 

7.提供研修期間學生遭遇不可抗力因素臨時聯繫。 

8.學生回國後尚未解決問題之居間聯繫。(雙聯學位學生：確認學位是

否取得及聯繫參加友校畢業典禮等相關事宜之居間聯繫) 。 

控制重點 1.學生是否依照友校規定時間備齊相關申請入學文件。 

2.友校發給學生之入學許可與簽證內容是否正確。 

3.確認學生於出國前於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網站所設置之「出 國登錄」

網頁登錄。 

4.確認友校確實收到學生抵達航班。 

5.赴大陸地區學生相關資料上傳至陸生聯招會的短期研修陸生及臺生

登錄系統。 

法令依據 一、國立臺東大學學生出國進修交換學生作業要點 

二、國立臺東大學學生出國進修獎助學金要點 

三、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

要點修正規定 

使用表單 

一、國立臺東大學學生出國進修交換學生甄選申請表 

二、國立臺東大學學生出國進修獎助金申請表 

三、○○○年度教育部-「學海飛颺學生個人基本資料」 

四、○○○年度教育部-「學海惜珠學生個人基本資料」 

  



研究發展處【OB04】作業流程圖 

國外交換學生選送相關作業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調查國外姊妹學校-開放交換學生申請系所及名額 

(春季班：8月；秋季班：2月) 

國際事務中心 

 

第一階段書面資料審查 

國際事務中心 

 

第二階段面試(含外語口試) 

(春季班：10月；秋季班：4月) 

國際事務中心(審查委員) 

 

再接再勵 

等待下次機會 

公告校內甄選錄取名單 

(春季班：10月；秋季班：4

月) 

國際事務中心 

 
薦送錄取學生相關資料給國外姐妹校 

(春季班：11月；秋季班：5月) 

國際事務中心 

 

國外姐妹校審查交換學生入學資格 

國外姐妹校 

 

國外姐妹校審查結果通知學生 

國際事務中心 

 

準備國外交換學生相關事宜 

獲選學生 

 

1.公告國外學校名單、開放名額

及申請時程。 

2.申請文件包含:申請表、外語

能力證明、歷年成績單、成績排

名證書、修課計畫、其他優異資

料。 

3.提醒學生同時申請教育部學海

飛颺/學海惜珠或是本校出國獎

助學金 

學生依各國外學校規定時間前往報到 

獲選學生 

 

1. 自行提供役男緩徵申請所需

文件至國際事務中心。 

2. 學生憑入學許可證自行辦理

簽證、保險、機票及註冊等

個人事宜。 

3. 準備國外學校入學相關文

件。 

結束交換計畫(學生) 

繳交出國研修心得報告(學生  研發處) 

參加國際事務中心辦理心得分享座談會(學生) 

向所屬系所辦理學分抵免(學生) 

與學生確認前往各國外學校日

期並聯絡國外姐妹校接機相關

事宜 

公告國外交換學生甄選時程受理校內學生申請 

(春季班：9月；秋季班：3月) 

國際事務中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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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發展處【OB04】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

評估單位：研究發展處國際事務中心 

作業類別(項目)：交換學生作業 
評估期間：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至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 

  評估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控制重點 

評估情形 

改善措施 
落實 

部分

落實 

未落

實 
不適用 

其

他 

學生是否依照友校規定時間備
齊相關申請入學文件。 

      

友校發給學生之入學許可與簽
證內容是否正確。 

      

確認學生於出國前於外交部領
事事務局網站所設置之「出 國
登錄」網頁登錄。 

      

確認友校確實收到學生抵達航
班。 

      

赴大陸地區學生相關資料上傳
至陸生聯招會的短期研修陸生
及臺生登錄系統。 

      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複核： 

註： 

1. 機關得就 1 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評估表，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，同 1 類之作

業流程合併 1 份自行評估表，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。 

2.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「落實」、「部分落實」、「未落實」、「不適用」或「其

他」；其中「不適用」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，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；「其

他」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，致無法評估者；遇有「部分落實」、「未落

實」或「不適用」情形，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。 

 

 

  



 


